
 
  

   

 

 

就「檢討幼兒照顧服務」 

呈交立法會小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的意見書 

香港保護兒童會 

蔡蘇淑賢女士(總幹事) 

2018年1月13日 

香港的幼兒照顧服務歷史悠久，儘管60年代政府始資助幼兒學校，並延至70年代始有專屬

法例規管(即《幼兒中心條例》及《幼兒中心規例》，但服務營運可追溯至上世紀30年代，

香港保護兒童會於1937年已開辦的「凌月仙託兒所」。1972年全港的日託嬰兒園(Day Crèches) 

的服務名額只有758，40幾年後，2017年服務名額只有724個名額。雖然其間名額數目曾越

過一千，但相對於其他社會服務，規模仍然超細，而且數十年來因制度諸多限制，令服務

全無發展空間。近幾十年香港社會經歷巨大變化，雙職日漸普遍，延伸家庭對育兒對育兒

支援大減，加上服務停滯不前，幼兒照顧服務的發展遠遠追不上社會需求。2015年的《施

政綱領》宣布政府將展開顧問研究，就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提供意見，是一個正確的

方向。故本人趁此機會表達幼兒照顧服務極需處理的關注事項，希望顧問研究能處理如下； 

由於時間所限，本文只提出幾個政策方各的重點。 

 

(一) 香港現時幼兒照顧服務純為「補救性的家庭支援服務」，未能切合家長及幼兒需要 

2.1香港：幼兒照顧純屬家庭責任 

自 1982 年政府一直將幼兒照顧定性為純屬家庭責任，因此幼兒照顧只服務那些有社需要

的家庭,且是主要依賴月費收入去營運的收費服務。2013 年政府回覆立法會議員查詢時正

正反映此政策理念﹕「照顧年幼子女是父母的責任……為支援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暫

時未能照顧年幼子女的父母，政府一直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多元化和彈性的幼兒服

務……」。由此清晰可見政府將幼兒照顧視為純家庭責任，一直未有改變，且將政府角色

局限於只為有社會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措施，家庭而非兒童才是主要的服務對象。換言

之，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幼兒照顧服務其實質為有需要的家庭服務提供多於支援，是促進

幼兒發展的發展性服務。 

 

2.2 世界各地：幼兒照顧屬政府及家庭的其同責任,且具發展性功能 

時至今天在 24個 OECD國家，以至鄰近的台灣，兒童已被視為社會的「公共資產」，是該

地未來的人力資本;在知識型經濟的世界趨勢下兒童獲得合宜的培育，對所有地區均十分

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 James Heckman教授更指出高素質的幼兒照顧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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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童亦為母親及社會帶來正面的效果，這些效果甚至可持續至成年階段，包括身體更健 

康、更少犯罪率及更少濫用藥物等等，而愈早投資，回報愈高。有異於香港單純將幼兒照

顧服務視為補救性的家庭支援服務，不少已發展國家除了將幼兒照顧服務視為協助民眾取

得工作與生活平衡、為婦女帶來更平等機會及提高生育率的措施外，亦強調能夠促進兒童

本身的成長發展 6。正因如此，國際上的共識已將幼兒教育及照顧(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視為一體。部分國家(例如北歐諸國)更將幼兒照顧服務普及化，人

人可享。 

 

(二) 缺乏友善家庭政策，雙職家長照顧子女倍感困難 

香港生活成本高昂，根據 EIU 的報告，香港的生活成本全球排名第 2，較紐約高 14%。正

因如此，不少幼兒的父母均需工作以賺取一家生活所需。根據統計處的數據，2015 年有

0-5 歲幼兒的住戶當中，有 46%為雙職家庭。雙職家庭比率高企，亦意味強大的幼兒照顧

服務需求。 

 

與其他社會服務(例如長者服務)比較，其他服務較長時間準備及作出較準確的需求估計，

相比之下幼兒照顧服務是幼兒一出生(甚至未出生)便需要安排滿足的服務，可是要準確地

預測出生率，實不容易。因此政府要預備更充裕的供應，才能滿足雙職家庭在嬰兒出生一

至兩個月內便可獲安排服務的需要。類似的情況也在不少已發展國家出現，可是由於他們

有長的親職假作緩衝。大大減少服務供應的壓力。以捷克為例，其「等同全薪育兒假」長

達 56.3 週，因此家長對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便大大減少，因此其 3 歲以下的「等同全日入

託率」只有 3.2%。香港的情況剛則相反，等同全薪育兒假只有 8.3 週（10 周 X 4/5 工資），

但專業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卻嚴重不足，因此對家長及幼兒造成十分困擾。 

 

(三) 依賴外傭照顧為幼兒帶來不良影響 

在育兒假少而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又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外傭便成為不少家長無可奈何的

「出路」。本會一直強調外傭的訓練主要是處理家務而不是照顧幼兒，且外傭於另一文化

下成長，要其敏銳地解讀嬰幼兒的需要，再給予適當回應，實是與虎謀皮。外地有研究顯

示由不同其族裔的照顧者照顧下嬰兒其安全感較同族裔照顧者為低，可見期望外傭建立孩

子的安全感及代替父母滿足孩子對依附關係的需要實在是緣木求魚。本地研究也發現外傭

照顧的幼兒更大機會有語言發展問題，而且情況較由親人照顧者嚴重。幼兒主要從照顧者

身上學習語言，而外傭的母語始終並非粵語，若其他親人不是每天與幼兒的互動，外傭便

成為幼兒主要學習對象，令他們容易出現語言發展問題，這實不難理解。衛生署兒童體能

智力測驗中心的語言及言語發展遲緩／障礙新增個案數字，一直是各類症狀之冠，並且持

續上升。從 2010/11 年的 2,532 案，增至 2016 年 3,657 宗（臨時數字），增幅超過 44%，而

這個數字尚未包括使用私家評估服務使用者。若香港繼續依賴外傭為主要的幼兒照顧者，

將對香港下一代的成長發展造成很大的傷害。 

 



 
  

   

 

 

(四) 專業幼兒服務規劃出現真空，未能回應雙職家長的需要 

目前 2 歲以下的獨立幼兒中心（嬰兒園）日託名額嚴重不足，名額與適齡人口比例已超過

1:140。全港服務 2 歲以下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只有 12 間，南區、黃大仙、官塘、大埔、

西貢及離島 6 個並無設置。即使連同使用綜合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名額，亦只有約 1000。

換言之，不少服務使用者需要跨區使用服務，對於嬰幼兒而言，並不合適。《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是政府釐定各類土地用途和設施規模、位置及地盤規定的準則，其中為各類公

共設置及服務訂下設置標準。以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為例，標準為每 12,000 名屬於 6 至

24 歲年齡組別的兒童／青年設置一間。2006 年之前的《準則》載有長全日幼兒學校的標

準，當時為每 2 萬人口提供 100 個服務名額。儘管在標準的訂定上或有不同意見，但標準

明確有助保証服務的供應量。可惜自 2000 年便停止規劃幼兒中心，亦取消以前沿用的標

準，令本港均沒有服務 2 至 6 歲的新幼兒學校。即使近日政府重新規劃 0 至 3 歲獨立幼兒

中心，但新增中心的標準只提「設施的提供將視乎個別地區的估計需求、社會經濟情況、

地區特色，以及所提供的其他幼兒支援服務而定。」換言之，即是沒有明確標準。正因如

此，眾多公共服務需要爭奪用地時，幼兒中心很難有足夠的名額，滿足新生嬰兒的即時需

要。 

 

（五) 缺乏服務重置政策，服務名額只有不斷減少 

由於現時服務規劃出現真空，更不會有新的幼兒學校提供雙職需要的支援，不少幼兒卻沒

有中心、幼兒學校已使用數十年，面對中心及校舍不斷折舊耗損及老化，卻沒有服務重置

政策（re-provision）以保持服務供應量，因此將來服務將不斷萎縮，直接影響服務的數量

及家長的選擇。 

 

建議 

1. 承認育兒乃政府與家庭的共同責任 

其他已發展國家已明確將育兒視作政府與家庭的共同責任，肯定及不斷增加對幼兒教

育及照顧的承擔。鄰近的台灣更以白皮書形式列明﹕「養育子女不僅是家庭的責任，

也是政府的責任。」香港當局有需要改變現有思維，與國際潮流接軌，承認育兒乃政

府與家庭的共同責任。並制訂更完善的政策，與家庭合力培養幼兒。 

 

2. 制訂兒童培育政策 

基於幼兒的身心發展需要，不少已發展國家已將幼兒教育與照顧視為一體，制訂完整

政策，例如蘇格蘭早於 2008 年已訂制「早期框架」(The Early Years Framework)以推動

產前至 8 歲兒童發展。然而，本港有關當局仍然持守教育與照顧分離的舊有觀念，並

硬性以三歲作為照顧與教育的政策分水嶺，更遑論完整的幼兒培育政策。幼兒培育政

策真空，令幼兒培育既無願景，亦乏方向；不同政府部門、社會及教育機構、家庭，

以至企業之間的角色及分工不明，協調困難。因此，有需要盡快制訂整全的幼兒培育

政策，以協助及凝聚社會各方共同為培育幼兒而努力。 



 
  

   

 

 

3. 恢復制訂明確的規劃標準及服務重置政策 

正如前文所述，幼兒中心(包括服務 2 歲下以的日託嬰兒園及 2-6 歲的長全日幼兒學校)

並無明確的規劃標準，令整個服務的發展極度緩慢，無法配合社會對服務的需求。家

長(尤其是雙職家長)無可奈何唯有聘請外傭，然而，正如上文述已闡述，依賴外傭照顧

幼兒衍生問題很多。再者嬰幼兒的照顧服務需要無縫接合產假，因此，有需要更仔細

訂立服務規劃標準，否則雙職父母無法安心工作，嬰幼兒亦乏妥善照顧。 

 

建議政府一如其他社會服務，儘快恢復按人口數目推算制訂明確的幼兒服務規劃標

準；同時儘快需要增加約 4,900 個 0 至 2 歲名額（現時輪候 0 至 2 歲名額的數量），以

回應家長的需要。另外已出幼兒學校因受著場所的損毀問題，令服務面對無法如常運

作，故應盡快建立服務重置政策，以確保有足夠幼兒服務名額讓家長選用。 

 

4. 加強家庭友善措施 

家庭無疑是幼兒成長最重要的環境，因此如何營造有利的家庭環境讓兒童健康成長至為重

要，而有利的家庭環境最基本的要素是父母有時間與幼兒進行足夠而具質素的互動。正如

上文已闡述，香港育兒假期少，雙職比率高，加上工時長，因此加強家庭友善措施實屬必

要。具體建議如下﹕ 

 

加強家庭友善措施建議 理由 

1. 增加有薪假期至最少 14 週  國際勞工大會第 183 號公約 

第 4 條規定產假應不少於 14 週 

 初生嬰兒由母親照顧更有助健康成長，例如

更長母乳餵哺期及加強依附關係 

2. 增加侍產假至 7 天  不少本地企業已實施多於 5 天的侍產假 

 彰顯育兒乃父母雙方共同責任 

 有助產婦復原及加強親子關係 

3. 提供財務誘因(例如稅務減免)吸

引僱主開設更多兼職工作崗位 

 有效減少兒童照顧的需求，尤其是長全日幼

兒學校、延長時間服務及課餘託管 

 製造更多優質親子時間的機會 

 




